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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政府办公厅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年9月12日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厅字〔2014〕35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办发〔2014〕30号），设立省政府办公厅，为协助省政府领导同志处理省政府日常工作的机构，挂省政府研究室、省政府参事室、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牌子。
一、职责调整
强化政务服务职责，做好省级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受理办理及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监督工作。

二、主要职责

（一）负责省政府会议的准备工作，协助省政府领导同志组织实施会议决定事项。

（二）协助省政府领导同志组织起草或审核以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发布的公文，起草省政府领导同志部分讲话稿和其他文稿。

（三）办理党中央、国务院及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送省政府的公文。研究省政府各部门和各市、县政府请示省政府的事项，提出审核意见，报省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四）督促检查省政府各部门和各市、县政府对国务院、省政府决定事项及省政府领导同志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及时向省政府领导同志报告。

（五）负责省政府值班工作，及时报告重要情况，传达和督促落实省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

（六）负责应急管理工作，协助省政府领导同志做好需由省政府组织处理的突发事件和应急处置工作。

（七）负责全国和省人大、政协交省政府的有关议案、提案的办理工作。

（八）负责向国务院办公厅报送重要政务信息。组织调查研究，搜集整理信息，准确及时地向省政府领导同志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九）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省的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十）负责全省政府系统电子政务的规划、管理和组织建设工作。

（十一）负责口岸管理工作。

（十二）联系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省地方志办公室及省政府驻外省（市）办事处有关工作。

（十三）负责组织或参与全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与决策咨询，提出政策性建议和咨询意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稿。

（十四）负责省级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受理办理及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监督工作。

（十五）负责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工作。
（十六）办理省政府和省政府领导同志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省政府办公厅设22个内设机构： 

（一）值班室（省政府总值班室）

负责省政府值班工作，及时报告重要情况，传达和督促落实省政府领导同志指示；指导全省政府系统值班工作；办理邀请省政府领导出席会议、活动的文电；审核出具介绍信，协助安排作息时间和节假日值班工作；承办机要交通和信函收发、报刊订阅工作。

（二）会议处

负责省政府全体会议、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和主要领导召开的专题会、座谈会的组织和纪要整理工作，组织协调以省政府名义召开并由省政府办公厅承办的全省性会议会务工作；承办省政府领导同志出席重要会议的相关工作。

（三）应急协调处

协助做好需由省政府组织的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办理报送省政府涉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文电和督查调研工作；指导全省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组织审核省级应急预案，指导全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平台建设；建立与省内驻军、武警的应急联动机制；承担省应急管理专家组秘书处职责。 

（四）接待处

负责国务院、国家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领导同志以及办公厅负责同志来苏活动的接待安排；负责省政府领导同志出席重要活动的协调服务工作。

（五）文电处

负责文电收发、登记、传递和分办、催办工作；办理外事出国（境）审批件和相关文电；负责省政府领导外事活动安排；负责印鉴管理、公文核稿、电报办理、密码通信、机关保密、档案、资料工作；指导市、县政府办公室（厅）文电、机要工作。

（六）综合处

负责省政府召开的全省性、综合性会议和省政府重要工作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综合报告；负责起草省长的部分讲话稿和文稿；负责起草向国务院的工作汇报。
（七）秘书一处

负责办理发展计划、重点项目、苏北发展协调、财政、审计、税务、统计、金融、物价、能源方面的文电、会务和督查调研工作。
（八）秘书二处

负责办理工业经济运行、信息化、交通运输、通信、国有资产管理、安全生产方面的文电、会务和督查调研工作。
（九）秘书三处

负责办理商务、外事、侨务、旅游、民族、宗教方面的文电、会务和督查调研工作；协助联系统战方面工作。
（十）秘书四处

负责办理农业农村经济、水利、海洋、粮食、供销、气象、地勘、测绘、林业、农机、农业资源开发、扶贫方面的文电、会务和督查调研工作。
（十一）秘书五处

负责办理科技、教育、卫生计生、文化、知识产权、广播电影电视、体育、新闻出版、住房和城乡建设、食品药品监管、法制、地震、人防、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电、会务和督查调研工作。
（十二）秘书六处

负责办理人力资源、公务员管理、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安、国家安全、民政、司法、残疾人、老龄、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驻江苏部队方面的文电、会务和督查调研工作。
（十三）秘书七处

负责办理经济体制改革、对口支援和经济协作、国土资源、机构编制、监察、妇女儿童、信访方面的文电、会务和督查调研工作。
（十四）信息处

负责收集、整理、分析政务信息和有关网络媒体信息，提出意见和建议；负责向国务院办公厅和省政府领导同志报送政务信息；负责指导、协调全省政府系统信息工作。
（十五）省政府督查室
负责国务院和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以及省长批示事项贯彻落实情况的督查工作；办理省政府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分解、方案制定和督查考核工作；拟订省政府办公厅督查工作制度和工作规划，协调、指导全省政府系统督查工作；协助联系省人大、省政协，协助组织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工作。
（十六）电子政务办公室
负责全省政府系统电子政务的规划、管理和组织建设工作；负责省政府领导办公室及厅机关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安全和保障工作；负责政府门户网站的管理工作。
（十七）政务公开办公室（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
承担全省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协调、检查指导工作，研究拟定指导全省政务公开、办事公开的政策意见，承办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事务，负责办理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政务服务管理方面的文电、会务和督查调研工作，负责《省政府公报》编写工作。
（十八）新闻联络处

承办省政府新闻发布活动，指导省各部门和各市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协调组织省政府有关活动的新闻报道；负责联络新闻媒体。
（十九）口岸综合协调处

研究拟订全省口岸工作政策和开放规划；负责协调全省口岸大通关和口岸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工作；归口协调口岸查验机构需要地方政府解决的问题；承办口岸管理方面的文电、会务和督查调研工作。

（二十）口岸管理处

负责口岸开放或关闭的审查报批工作，督促检查口岸查验配套设施建设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承办已开放口岸范围内新建外贸作业区和涉外码头的验收、报批工作；参与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报批等相关工作；检查、监督和协调口岸查验机构的有关工作。
（二十一）人事处

负责机关及相关单位的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负责办公厅厅务会议的会务工作，起草办公厅有关材料；协助联系省政府驻外省（市）办事处。
（二十二）行政处
负责省政府领导同志的服务事务和机关后勤工作；负责机关财务、行政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机关安全保卫工作。

机关党委　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离退休干部处　负责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指导直属单位的离退休干部工作。
省政府研究室设4个内设机构：

（一）秘书处

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安全保密工作；承办机关人事管理、后勤服务、财务和离退休干部工作；收集、整理、分析、编辑和报送重要综合信息动态，为省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二）综合研究处

承办中长期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农村改革和发展、城乡建设、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起草、修改综合性讲话和文件等文稿。

（三）经济研究处

承办经济运行、财税、金融、物价、投资、消费、工业、交通、内外贸易、市场管理、企业改革、产业政策、信息化建设、开放型经济等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起草、修改有关重要讲话和文件等文稿。

（四）社会发展研究处

承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自身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人口计生、体育、公共安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社会稳定、廉政建设、民政、残疾人事业等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起草、修改有关重要讲话和文件等文稿。

机关党委　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省政府参事室设2个内设机构：

（一）秘书处

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安全保卫、离退休干部服务、后勤保障等工作；承办新聘参事聘任手续。

（二）参事业务处

负责组织参事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承办参事开展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参政咨询的组织、联络、协调和服务工作；承办省政府参事的选聘工作；协助参事做好海外联谊交流工作。
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设3个内设机构：

（一）综合处

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行政后勤和人事管理等工作；负责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的各窗口单位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监督考核工作；承担政务服务热线等公共服务的业务指导、组织协调工作。

（二）审批服务管理处

负责省级政府部门行政审批等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的审核、管理和调整；负责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牵头协调和深化应用；组织开展审批业务的流程再造、联合办理、跟踪服务。

（三）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处

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公共资源交易规范性制度，拟定交易规则，制定和更新进场交易目录；管理和监督使用综合专家库；督促协调行业监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指导市、县（市、区）公共资源交易相关工作；做好其他与公共资源交易相关的工作。

四、人员编制

正副省长、正副秘书长的行政编制单列，其编制数额随人数增减相应变动。

省政府办公厅机关行政编制为169名（含离退休干部服务人员编制12名）。后勤服务人员编制另行核定。

领导职数为：主任1名，副主任5名，省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1名（按副厅级配备）；正副处长（主任）69名，其中正处长（主任）29名（含省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2名，省口岸办公室副主任1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1名，离退休干部处处长1名，正处职督查专员2名），副处长（副主任）40名。
省政府研究室机关行政编制为27名（含离退休干部服务人员编制1名）。后勤服务人员编制另行核定。领导职数为：主任1名，副主任2名；正副处长9名，其中正处长5名（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1名），副处长4名。

省政府参事室机关行政编制为12名（含离退休干部服务人员编制1名）。后勤服务人员编制另行核定。领导职数为：主任1名，副主任2名；正副处长3名，其中正处长2名，副处长1名。
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机关行政编制暂核定10名，今后根据职责任务需要逐步核增至20名。领导职数为：主任1名，副主任2名。正副处长6名，其中正处长3名，副处长3名。

五、其他事项

（一）省政府办公厅值班室、会议处、应急协调处的业务工作由省应急管理办公室管理。口岸综合协调处、口岸管理处的业务工作由省口岸办公室管理，省口岸办公室主任由1名厅级领导兼任。
（二）省文史研究馆并入省政府参事室，对外继续使用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牌子。设文史业务处，承担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工作。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3名。文史业务处正副处长3名，其中正处长1名，副处长2名。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副馆长由省政府聘任。

（三）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另行确定。

六、附则

本规定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其调整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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